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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国动办发〔2026〕6号

重庆市南川区国防动员办公室

关于组织全区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知
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广播电视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供电公司、区电信公司、区移动公司、区联通公司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》第二十九条“每年六月五日组织一次全市防空警报试鸣放”的规定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告》和《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、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“6·5”防空警报试鸣放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国动办发〔2026〕30号）精神，经区政府批准，现将我区防空警报试鸣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认真做好防空警报试鸣放的宣传工作，使全区居民充分了解防空警报试鸣放信息和防空防灾相关知识。由区广播电视局在应急广播平台播发预通知内容、防空警报MP3音频资料。区融媒体中心在南川电视台、南川日报、南川发布、南川手机报等媒介在鸣放前5日内连续全文刊载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告》。区经济信息委督促电信、移动、联通公司在6月3日—6月5日10点前向广大市民以短信形式免费发布防空警报试鸣放相关信息，确保广大市民闻声勿惊。

二、为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正常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秩序，请区教委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卫生健康委分别在城区学校、物业小区、医院张贴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告》，做好相关宣传解释工作。
三、请区供电公司维护好城区防空警报供电线路，保证警报鸣放时正常供电。

四、区发展改革委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刊载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告》和《重庆市南川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组织全区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知》。

工作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办联系，协同解决。同时做好试鸣放工作音视频宣传素材的收集整理，充分展现应急广播效用发挥情况。音视频素材于6月5日15:00前通过渝快政发送至区国动办。
附件：1.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的通告》

2.播发内容
              重庆市南川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5月29日
（联系人：董源；联系电话：13996800443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  重庆市南川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6年5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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